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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背景下的村企合约选择:
固定租约与分成合约

雷 丽 霞1,张 应 良2

(西南大学1.经济管理学院;2.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资本力量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来企业合作有效的关键在于合约联结方式。基于“交易成本—合约选择”的分析

思路,将村企双方缔约的交易成本定义为事前议价成本和事后监督、决策成本,分别构建了固定租约模型、

分成合约模型。研究发现当确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太高,使村企双方商定一个固定租约不可

能的时候,村企会寻求用分成合约来代替。与未承包到户的荒山、荒坡等农村集体资产相比,承包到户的

农地等农村集体资产更有可能采用固定租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集体资产

属性越难以测度,村企越倾向于签订分成合约。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进

一步讨论发现若交易成本过高,将导致农村集体资产潜在的“反公地悲剧”问题;若合约不匹配,将导致村

企共同的生产效率损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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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

同富裕的关键所在。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意见》,提出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产权制度改革后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明晰,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因此也被学界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1-2]①。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均提出鼓励和

引导资本下乡,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1年)》也指出

“创新村企合作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于乡村社会,具有整合乡村资源、联结农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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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研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义为:已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正式的组织章程,并完成登记赋码等工

作的正式组织。即,与学界所称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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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优势。工商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本供给、联结市场,村企合作有利于优势互补、治理有效的关

键在于合约联结方式[3]。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江苏、四川、重庆等多省市均开展了村企合作实践。

虽然各地村企合作的模式有一定差异,但村企合作过程中针对农村集体资产的合约选择主要包

括三种模式: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用固定租约方式,将集体资产出租给工商企业,收取

固定租金;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用分成合约方式,将集体资产折价入股,与工商企业共

同经营发展;第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将部分集体资产出租给工商企业,部分集体资产

折价入股、与该企业共同经营发展,村企间既有固定租约又有分成合约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工商企业的合约选择是资本下乡背景下组织间治理机制建构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

通过转变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实现农村资源整合、资产优化配置的有效路径。但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与工商企业为何会就农村集体资产缔结不同的合约? 导致不同合约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学界现有关于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村企合作模式的

总结。不同学者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外来企业与村集体发展模式的考查,总结出了“村企

结对”[4-6]、“村企合一”[7-8]、“企业托管”[9]、“村企共建联建”[10]等经营模式。二是村企合作治理机

制的探讨。村企合作中多元主体间利益关系取决于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收益分配机制[11]。从

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村庄内多元主体与企业结成“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能够实现村庄的横

向“合作治理”[12]。从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视角来看,“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模式通过农村基层组

织重塑重构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构筑互利共享的利益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

性乡村治理[13]。从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视角来看,村企在利益关联和情感联结基础上共建联

合体,通过互联互动组织和共商共享机制来保证村企共建的稳定运行[14]。三是村企合作的困境

分析。村企合作的困境在于不合理的利益机制挑起了村企矛盾[15],企业无法克服“外来”资本与

乡土社会互动不畅的难题[16]。此外,企业忽视与村庄互惠性的利益和情感共享,企业资本的理

性与村庄的互惠、道义性需求存在较大分歧,村企合作会陷入困境[17]。四是村企合作的发展效

应研究。村企合作使企业获得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得以改善[18]。村企合作

有利于城乡资源双向交易,尤其是对于地理位置偏僻、招商引资困难的村庄,是增加资金运作与

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9],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20]。

现有研究为进一步认识资本下乡背景下的村企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并不能回答村企为何会

针对农村集体资产缔结不同的合约。长期以来,对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关系的研究多悬置于“国

家—市场—社会”的宏观分析框架下,或者从利益、情感、立场等社会学角度对村企关系的微观机

制进行分析,但忽视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企业行为背后的能动性,也难以获得村企关

系微观现象的机制性解释。企业资本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的主要特征为,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独立法人身份通过“统”的组织方式与企业进行对接,打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封闭的管理状态,形成多元产权混合的乡村治理格局。村企间的合约安排是资本下乡背景下

重塑乡村治理样态的制度基础,也是识别村企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资本

下乡是一个长期趋势而非短期行为,必须慎重处理村企之间的合约关系。因此,本文拟沿用合约

选择分析范式,首先构建村企合约选择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村企不同合约选择的缘由;其次,利用

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多案例进行验证分析;最后,对潜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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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有一种方式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自生产产品,出售给工商企业,本文暂时不讨论这种现象。原因有两点:其一,

该种方式属于商品合约,与文中讨论的要素合约有差异;其二,该种方式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是竞争性市场(可将产品卖

给任意一个工商企业),产权约束和制度环境与文中所讨论的三种情况有差异,不宜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二、理论分析:交易成本与村企合约选择

(一)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

交易成本和风险规避一直被视为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21-26],交易成本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得

到学界的一致认可。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风险规避对合约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例如,Rao对印度

南部作物种植合约的研究[27],AllenandLueck对美国中西部玉米、小麦种植合约的研究[28],Ag-
garwal对印度萨巴坎塔县地下水使用合约的研究[29],AllenandLueck利用4000多份来自现代

北美农业的个人合约详细数据[30],研究结果均表明交易成本是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而风险规

避对合约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张五常通过研究1976—1982年间对多种石油工业合约,认为可以

将风险问题纳入到交易费用之内,并解释道“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了还

是减少了;以风险为基础,是不能引申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义的”[31]。风险是生产目的与劳动

成果之间的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测度取决于市场能否对此计价。若不确定性高,交易各方指

定一个市场价格的议价成本就高。当市场无法对此计价,交易双方会寻求用其他合约来代替,以
降低议价成本。由此,风险只是表象,对风险背后的不确定性进行计量需要付出成本,由此而导

致的高议价成本才是事实的真相,风险问题可以纳入到交易成本内。因此,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

础上,将交易成本作为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将风险规避因素纳入到交易成本内,不再将其作为独

立变量。
(二)交易成本影响村企合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1.合约选择模型设定

科斯在研究企业的性质时提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后续在阐述外部性问题时,进一步

指出现实社会中的交易往往伴随着交易成本[32-33]。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事前交易成本和

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签订合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产生的费用,事后交

易成本包括签订合约后,为解决合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合约所产生的费用。
关于交易成本影响合约选择的内在机制分析,学界主要沿着威廉姆森的思路,定义交易成本;并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交易成本的外延进行扩展,选择不同的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阐释[34-35]。
为分析交易成本对村企合约选择的影响,本文借鉴学界的主要做法,先对村企缔约过程中的交易

成本进行定义,然后构建村企合约选择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假定村企缔约过程存在两个时期,分别是T1期和T2期。在T1期,工商企业进入村

庄考查集体资产基本情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工商企业的经营计划进行考查,双方针对集

体资产相关的缔约内容进行讨价还价,并签订合约。这个阶段产生的交易成本称作事前交易成

本。因此,T1期的事前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村企双方针对缔约条款、双方权利责任等内容进行讨

价还价的成本(以下简称事前议价成本)。在T2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商企业根据合约

内容分别作出决策,并监督合约执行,这个阶段的交易成本被称作事后交易成本。本文将村企双

方缔约后的事后交易成本定义为保证合约履行的监督、决策成本(以下简称事后监督、决策成

本)。因此,村企双方缔约的总交易成本包括T1期的事前议价成本和T2期的事后监督、决策成

本。然后,采用合约选择分析范式,构建基于交易成本的村企合约选择理论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1)固定租约模型

在固定租约情况下,工商企业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固定租金,以获得农村集体资产

使用权。假定一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 N 个成员,针对一项农村集体资产,每位成员赋予

集体资产相同的价值函数G(v),集体资产价值的期望值为u0,方差为σ2。在T1期,工商企业进

入村庄,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谈判,对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方式、价格进行讨价还价,谈判

过程产生事前议价成本。通过讨价还价,工商企业对该项集体资产更了解,并进一步调整该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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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产的价格预期为G(v'),G(v')是工商企业最后对该项集体资产支付的总租金。假设M 为工

商企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缔约过程中的总事前议价成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 N、
集体资产价值的方差σ2 对事前议价成本产生正向影响。零利润均衡时,该项资产的价值耗散等

于议价成本 M。

E[G(v)-G(v')]=M (2-1)
由于该项集体资产价值的期望值为E[G(V)]=u0,工商企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价

还价,直到E[G(v)-G(v')]-M =u0-E[G(v')]-M =0。因此,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E[G(v*)]=G(v')=u0-M (2-2)
其中,M 表示工商企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议价成本;G(v')是工商企业对该项集体

资产支付的总固定租金。
从式2-2描述的均衡结果可以看出,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支付”缔

约过程中的事前议价成本。即议价成本 M 的增加,降低了集体资产总固定租金收益G(v')。分

析结果在我国现今的农村社会背景下是合理的,因为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供给

是缺乏弹性的。即使是在更广泛的、完美的竞争性市场,议价成本 M 会下降,集体资产固定租金

收益G(v')会逐渐接近资产的期望价值u0,表明式2-2的均衡结果依然适用。因此,任何减少事

前议价成本 M 的活动,均会增加集体资产缔约价格。正如Barzel(1982)所提出的更一般的框

架,分散的个体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激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有减少事前议价成本

M,进而增加总租金收益G(v')的动机。例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已承包到户的农地统一

整治,再由集体统一出租给企业,获得的单位租金一般都高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独自出租的

价格;或者减少参与议价的成员数,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代表与工商企业缔约。
在T2期,村企双方签订固定租约后,工商企业获得合约年限内集体资产的使用权,并独立

完成投资、经营活动。假定村企签订固定租约后的事后总监督、决策成本为ε。由于村企双方在

决策方面几乎不互相干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需监督工商企业对集体资产的使用是否合

规。因此,事后总监督、决策成本为ε,远小于事前议价成本 M。
因此,固定租约下的交总易成本可以表示为:

Cf =M +ε (2-3)
其中,Cf 表示村企双方签订固定租约下的总交易成本;M 表示事前议价成本;ε表示事后监

督、决策成本;固定租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要远小于事前议价成本,即ε≪M。
(2)分成合约模型

在分成合约情况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工商企业就集体资产的未来收益确定一个分

成比例,关于资产的使用细节由双方在未来商定。在T1期,假定村企双方针对农村集体资产进

行讨价还价、签订合约的事前议价成本为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未来收益的分成比例为

r。此时,村企双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础不再是集体资产的期望价值,而是依据资产在联合生产

中的重要性程度,确定各自的分成比例。假定一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 N 个成员,针对一

项农村集体资产,每位成员赋予集体资产相同的价值函数G(v),集体资产价值的期望值为u0,
方差为σ2。工商企业投入资产的价值函数为B(z),期望值为u1,方差为σ21。村企合作生产的预

期收益为f[G(v),B(z)],村企双方针对预期收益分成比例进行讨价还价,付出事前议价成本

β。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村企合作生产的预期收益进一步调整为f[G(v),B(z)]-β,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要承担的事前议价成本为β*r,工商企业承担的事前议价成本为β*(1-r)。因此,
分成合约下的事前交易成本要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工商企业共同承担。村企双方都会有

简化缔约条款,降低事前议价成本的动机。
在T2期,假定缔约后每产出一单位产品的市场价格为p,企业获得收益p*(1-r),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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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收益p*r。由于农村集体资产以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为主,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集体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工商企业的投入以资金、专业

人才等资本投入为主,资本所有者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资本投入的数量和质量。
假定当工商企业拥有该项集体资产完全的所有权时,最大的生产量为q*,即边际生产成本

等于市场价格,即点A(MC1,p),如图1所示。由于村企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企业会采取一定的

私人行为,使收益分配时显现出来的产量等于q2,此处观察到的企业获得净收益p*(1-r)等于

边际成本 MC2,即点B(MC2,p*(1-r))。由于预期到收益的偏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参与经营决策、监督企业行为,付出事后监督、决策的边际交易成本曲线为 MCE,使总成本曲线

上升,等于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交易成本之和 MC+MCE。由于付出事后监督、决策成本,会使

总的产出数量上升到q1,此处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交易成本之和 MC3+MCE1等于产品的市场

价格p,即点C(MC3+MCE1,q1)。图1中阴影部分面积S 表示事后监督、决策成本之和。当q2
偏离q*越远,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未来收益的分成比例r越高,需要付出的事后监督、
决策成本成本S 越高。这个分析结果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农业农村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从与工商企业的合作中获得的分成比例越高,意味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经营活动拥

有更多的控制权力,需要实施更多的监督、决策活动。

注:长期来看,工商企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存在重复博弈,也存在学习效应,会呈现出动态变化。本文暂不考虑这种变化

图1 分成合约下事后监督、决策成本的影响

因此,分成合约下的总交易成本可以定义为:

Cx =β+S (2-4)

其中,Cx 表示村企双方签订分成合约下的总交易成本;β表示事前议价成本;S 表示事后监

督、决策成本。由于分成合约下的实施细节更多是在未来商定,并且村企双方都有降低事前议价

成本的动机,所以分成合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要远大于事前议价成本,即β≪S。

2.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合约选择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集体资产收益净值等于预期收益减去生产成本和潜在的总交

易成本,决策者会选取使其收益净值最大化的合约类型。针对既定的集体资产,给出一个纯粹的

分成合约、固定租约的选择,村企双方的契约选择决策取决于不同合约情况下总交易成本的高

低,即合约选择取决于固定租约下总交易成本 M+ε1 和分成合约下总交易成本β+S 的大小。
根据前述分析,固定租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远小于事前议价成本,即ε≪M;分成合约下的

事后监督、决策成本远大于事前议价成本,即β≪S。因此,事前议价成本 M 和事后监督、决策成

本S 是分别影响固定租约、分成合约下总交易成本的主要变量。由式2-3和2-4可知,固定租

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很小,而村企在分成合约下需要付出较大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村企

何时会从固定租约转向分成合约? 当确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 M 太高,使村企双方商

定一个固定租约甚至不可能的时候,村企会寻求用其他合约来代替,以降低事前议价成本,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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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是替代合约的主要类型。虽然分成合约下需要付出较大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只要S 远

小于 M,那么分成合约的选择也是有效的。因此,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1:当确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太高,使村企双方商定一个固定租约不可能的

时候,村企会寻求用分成合约来代替,以降低事前议价成本。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类型包括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多种类型,

资产种类、数量繁多。前述理论分析仅基于某一项集体资产,现将资产数量扩展到一般情况。假

定一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η项集体资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每一项集体资产

赋予不同的价值函数、期望值和方差。工商企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每一项集体资产分

别进行缔约。假设1≤i<i+n≤η,若针对第i项资产,村企缔约的事前议价成本 M 远大于事后

监督、决策成本S,村企会针对该项集体资产选择分成合约;若针对第i+n 项资产,村企缔约的

事前议价成本 M 远小于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村企会针对该项集体资产选择固定租约。村企

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针对不同集体资产分别选择不同合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

业间可能会出现既有分成合约、又有固定租约的情况。因此,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2:由于农村集体资产种类、数量繁多,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村企针对不同集体资

产分别独立进行合约选择。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间会出现既有分成合约、又有固定租

约的情况。
(三)关于村企合约选择的进一步推断

交易成本难以度量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直面临的难题,也是交易成本影响合约选择机制分

析的最大障碍。学界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常见的处理办法是通过分析决定交易成本大小

的因素,来对合约选择进行预判[36]。简言之,尽管我们不能指定 M+ε何时会高于或低于β+S,
但可以识别出影响 M+ε和β+S 的独立变量。然后,通过这些独立变量来预测在什么样的条件

下会选择分成合约,又在何种条件下会选择固定租约。由于事前议价成本 M 和事后监督、决策

成本S 是分别影响固定租约、分成合约下总交易成本的主要变量。因此,那些能使固定租约下

事前议价成本 M,分成合约下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 发生改变的因素,在村企合约选择中起着决

定性作用。总体来看,包括农村集体资产的属性和交易双方的特征。

1.集体资产属性的可测度性

巴泽尔指出每一项资产都是一系列属性的组合,资产属性比通常意义的产权束要细致得多。
交易中涉及资产的权利要具体到“资产属性的权利”才有意义,资产属性随资产不同而各异,要测

量这些水平的成本极大。村企缔约过程中同样需要测量交易资产的属性,有一些测量值很容易

获得,而有一些测量值很难获得。例如所有权属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果树,村企双方能以

较低的成本测度树种、树龄,但由于每棵树的挂果率、树木所处土壤条件等指标具有隐蔽性,对这

些属性的测度成本则很高。此外,在果树的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无偿属性的过度利用,例如,
疏忽果树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市场交易的前提是对标的物进行市场估价,集体资产

拥有许多属性,当有些属性不能被定价,或者进行定价的成本太高时,将不利于市场交易价格的

形成[37]。因此,利用可观察的价格来衡量属性差异化较大的林木、果树等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

绝非易事。当一项集体资产各种属性难以测度,会提高事前议价成本,并增加拟定一个固定租金

的难度,村企会倾向于签订分成合约。因此,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集体资产的属性越难以测度,村企越倾向于签订分成合约。

2.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特性

按照学界现有研究,农村集体资产可分为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三大

类[38]。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厘清农村集体资产数量,但不利于理解资产所蕴含的产权特性。原

因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不同类别的集体资产产权结构差异较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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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两类。一是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例如农地、林地等,在本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

中,农户一般以户为单位获得承包经营权证书[39];二是未承包到户的其他集体资产,如四荒地、
池塘、滩涂、国家补贴形成的资产等,村集体对该类资产进行股份量化,农户一般以户为单位获得

股权证书。两类资产在产权结构方面的差异,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结构

集体资产分类
产权细分

占有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置权

承 包 到 户 的
集体资产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名义占有,承包
户实际占有

承 包 农 户 拥 有 规
定年限的使用权

承 包 农 户 拥 有 规
定年限的收益权

承包农户拥有规定年限内一定
的处置权。但受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国家法律的约束

未 承 包 到 户
的集体资产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占有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拥有使用权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拥有收益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处置权。
但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

  工商企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缔约,涉及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和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

产。对于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若村企签订固定租约,交易成本主要源于事前议价成本 M;若村

企签订分成合约,企业需要与拥有实际占有权的分散农户进行信息交流,并采取决策、监督等活

动。当众多农户参与交流,并在村企日常决策中相互影响时,分成合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

S 远高于固定租约下的事前议价成本M。因此,村企针对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资产更可能签订

固定租约。针对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一般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理人和工商企业针对

农村集体资产租期、价格等进行讨价还价,并作出决策、监督等活动。参与人数的减少,使事前议

价成本和事后监督、决策成本同时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情况取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经

营管理人才状况和集体资产经营现状。因此,就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类别而言,提出以下推论。
推论2:与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资产相比,村企针对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资产更倾向于选

择固定租约。

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用性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问题经常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被提及,尤其是在理解雇佣关系,解释产权配置、合
约选择方面。人力资本可以被定义为由个人控制的有价值的技能、知识、洞察力等的储备,简言

之,这个人在既定组织的发展中是有价值的。就村企缔约过程中的事前议价成本而言,若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较强,则意味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至少存在部分成员

有针对集体资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因此,村企若签订固定租约,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

中,不仅要考虑集体资产的潜在价值,还需考虑与集体资产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事前议价成本 M。村企若签订分成合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用性人力

资本越强,就能更好地监督工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有利于内部决策的达成。因此,人力资

本专用性越强,有利于降低分成合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

的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越高,村企就越有可能选择分成合约,因此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村企越有可能选择分成合约。

三、现实检验:多案例对比

(一)案例背景

前述分析对交易成本影响村企合约选择的理论机制进行了阐释。为证明关于村企合约选择

的推论,本文选择重庆市兴隆坳村、凤凰社区①、乌牛村为具体案例,拟通过多案例对比分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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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两个村没有区别。



验证。选择这三个案例村的原因如下:首先,三个案例村均是重庆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村,治理结构相同,符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三个村的资源禀赋优势差异较小,享受

的政府政策也趋同。上述条件能够避免因制度环境差异、个体差异对分析结果造成干扰。其次,
三个案例村均有外来企业进驻,企业专用性资产投入额度均比较高,但分别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选择了不同的经营合约。此外,三个案例村的发展模式在其他省市的农村也很常见。因此,
上述三个案例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服务于本文的研究需要。三个案例村的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
表2 案例村基本情况

村庄 基本概况

兴隆坳村

(1)该村距离重庆市秀山县县城12公里,现有927户,3761人。
(2)2010年,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落户兴隆坳村。村集体利用财政支农资金将4000余亩农地统一
集中整治。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21家特色农业企业租种土地。村集体另经营市级“标准化垂钓
竞技场”、宾馆、餐饮店等配套服务。兴隆坳村于2018年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凤凰社区

(1)该村距离重庆市万州区城区28公里,现有885户,2700余人。
(2)2013年,重庆云晟建设有限公司陆续流转村民土地,连片规模化种植茶叶。重庆云晟建设有限公
司于2015年另成立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区域内的连片高山茶园、司南古祠、千层梯田等
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取名为“凤凰花果山景区”。该村于2018年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乌牛村

(1)该村距离重庆市渝北区城区20公里,现有725户、2098人,其中党员53名。
(2)2013年村两委筹建乌牛农业股份合作社,带动群众种植仙桃李。2018年夏季,该村仙桃李进入
丰产期,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开始凸显。2018年11月,村支书联系到重庆市乡村
振兴优秀人才,邀请来的人员成立了“聚牛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牛兴公司”)。当
年,聚牛兴公司以1100万现金入股乌牛村。2018年年底,乌牛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二)案例村的合约选择

三个案例村分别与工商企业签订了合约,具体缔约情况如下所示。
第一,兴隆坳村:固定租约。①农地。兴隆坳村集体经济组织借助农业项目专项资金,将

4000多亩农地集中管理,统一整治后分块出租给21家企业。包括猕猴桃基地2000余亩、水稻

种植面积400多亩等,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土地固定租金约每亩600
元,农户按承包土地面积领取租金,因土地整治而多余的租金归集体经济组织。②农产品品牌使

用权。2008年,村“两委”牵头成立兴旺粮油专业合作社,成功打造“千丘田”、“碾子米”两个优质

大米品牌。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村集体无力经营,现以5万元/年的价格,将大米品牌使用权出

租给某企业使用。③农产品加工用房。集体经济组织投入资金,在村内修建农产品加工用房,出
租给三磊田甜公司(猕猴桃生产企业),收取固定租金5万元/年。除上述资产外,兴隆坳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主要为农业劳动力,以雇工形式参与劳动,按每日工作时长获得工资。村集

体管理的农民工工会统筹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1家企业务工,并向用工企业收取2~5元/人

的劳务派遣服务费。
第二,凤凰社区:固定租约与分成合约并存。①村企共同投资建设居民饮用供水厂。2014

年,凤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投资64.4万元,重庆云晟建设有限公司、重庆艺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共投资119.6万元,采取合股联营方式,投资修建水厂。集体经济组织占35%的股份,两家

公司合计占65%的股份,表现出分成合约特点。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国家项目投

资15万元,土地复垦资金29.4万元,村集体原已修建的两座水池折价20万元。②茶叶加工厂

房。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土地复垦资金12万元,建设茶叶加工房。该茶叶加工房长期出租给重庆

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租金为1万元/年。③风情街建筑物。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修建停车场、风情街。风情街地面建筑装修完毕后,出租给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租金

为12万元/年。④房屋装修后出租。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政府扶贫资金,将司南苑B栋1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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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房屋装修完毕后,出租给重庆云晟建设有限公司,租金为4万元/年。村民除了就地务工,部分

村民开办了农家乐、家庭旅馆、餐馆等。
第三,乌牛村:分成合约。乌牛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聚牛兴公司缔约的资产均采取共同持股,

共同经营的方式,表现出分成合约的特点。缔约的资产包括以下几项:①农地。2460亩农地,整
治后的村集体荒山荒坡700亩,先后以其经营权陆续入股,享受分成收益;②仙桃李果树。2018
年,乌牛村原有的2000多亩仙桃李树已经进入丰产期,与企业联合时,将仙桃李果树连同土地

经营权一起作价入股。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019年,因产业发展需要,乌牛村新建水果分

拣(选)中心。由村集体提供修建分拣(选)中心所需建设用地,集体经济组织按比例持有股份。
此外,村民以雇工形式参与农业生产经营,村两委、其他党员参与经营管理。聚牛兴公司则以

1100万元现金入股,用于修建园区道路,改良果园基础设施,开垦村集体撂荒多年的坡地,进行

防洪、防水、水土流失整治等。聚牛兴公司将工作重点放在果树病虫害防治、新品种引进,产品销

售,村内产业发展规划等关键环节。
综上所述,三个案例村与企业缔约的集体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力资源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三个案例村与企业缔约的集体资产

村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拥有的专业人才

村企缔约的集体资产

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 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
合约选择

兴隆坳村 少 农地 农产品品牌使用权、农产品加工厂房 固定租约

凤凰社区 少 农地 茶叶加工厂房、风情街建筑物、装修后的房屋 固定租约

居民饮用供水厂 分成合约

乌牛村 较多 农地
仙桃李果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荒山、荒
坡、水果分拣选中心设备和厂房

分成合约

  (三)案例分析

1.集体资产属性的可测度性与合约选择

工商企业租种兴隆坳村的农地,用于种植猕猴桃、蓝莓、花卉苗木等;凤凰社区的农地被工商

企业租种,用于种植茶叶;乌牛村的农地连同已经挂果的仙桃李果树一起,与工商企业采用分成

合约方式,联合经营。三个案例村的农地用于种植作物类别趋同,为何兴隆坳村、凤凰社区的农

地选择了固定租约,而乌牛村的农地选择了分成合约? 原因在于兴隆坳村、凤凰社区与工商企业

交易过程中,只需要就单位农地的价格进行商议即可。交易各方以区域内农地流转市场价格作

为参考,商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 M 较低。乌牛村的农地缔约情况则完全不同,该村

的仙桃李果树沿着村内坡地种植(地块高程分布在350~500m之间)。虽然树龄相同,但不同地

块果树的日照充裕度不同、面临水土流失的威胁程度不同、挂果率也不同。若乌牛村与聚牛兴公

司采用固定租约,就需要对承包到户的农地价值、附着于农地上的仙桃李果树价值同时进行估

计,并提出各方满意的价格。由于地块高程分布相差达150m,坡向包括西坡与西北坡,对不同

地块进行合理的市场估价就要对农地的水土流失程度、日照时间、地块高程等属性分别进行测

度,这会导致较高的事前议价成本 M。差异化的农地条件加剧了仙桃李果树未来收益率的差

异,使得对2000多亩仙桃李果树分别进行市场估价非常困难。由于乌牛村农地、仙桃李果树的

诸多属性难以测度,导致事前议价成本太高,使乌牛村与聚牛兴公司难以拟定一个固定租约。因

此,乌牛村与聚牛兴公司会倾向于签订分成合约。推论1得到证明。
推论1的结论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例如,云南省江东银杏村就以40公顷林场的集体所有权

入股,采用“公司+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进行经营。原因在于对不同树龄、不同地块的

银杏古树价值分别进行市场估价,拟定固定租金的事前议价成本太高。巴泽尔曾在其经典著作

《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指出资产转让必须承担的成本,来自交易双方确定这些资产有价值的属性

是什么和获取这些属性的尝试,这些属性,界定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完全界定的成本是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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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在对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的探讨中,大多都将集体资产当做只有一种属性的同质实体,并以此

为基础对农地流转合约、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经营合约等给出选择建议,甚至断然评价农业合约

孰优孰劣。这种做法忽视了集体资产的多重属性,交易过程中资产多重属性的可测度性尤为

重要。

2.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特性与合约选择

凤凰社区与工商企业的合约选择比较特别,村企间既有固定租约、又有分成合约。农地、茶
叶加工厂房、风情街建筑物、装修后的房屋出租给企业,而居民饮用供水厂则采用分成合约,与工

商企业共同投资、联合经营。从参与资产议价的人数来看,凤凰社区茶叶加工厂房、风情街建筑

物、装修后的房屋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理人进行议价,参与议价的人数很少。而居民饮用供

水厂以山泉水为水源,以村集体原有的两座水池为基础修建,属于村内小型集中式供水设施。两

座水池是村民的饮用水源,受到村民的高度关注,无论缔结何种合约,大部分农户均会亲自参与

资产议价过程。农地属于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农户均会参与资产议价过程。因此,参与农地、
居民饮用供水厂议价的人数N 基本相同,都比较多。农地、居民饮用供水厂均属于集体资产,参
与两种集体资产议价的人数基本相同,为何村企还要针对这两种资产缔结不同的合约?

原因在于,虽然两种资产的所有权属性相同,但产权结构完全不同。村集体原有的两座水池

一直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属于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是不可再分割的物理资产。如果签订固定

租约,村企需要对凤凰社区原已修建的两座水池分别进行市场估价。在商定水池的租赁费用、租
约期限的同时,村企还要针对未来水价进行商议。每户村民家庭用水量不同,市场估价困难、参
与议价的人数N 较多,多重因素的叠加使村企针对饮用供水厂签订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

本 M 非常高,以致于双方甚至不可能拟定一个固定租约。而采用分成合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通过村企共同投入资金,改扩建后的水厂能自动检测水压、浑浊度、大肠杆菌等情况,管水员只需

监测沉淀泥沙的过滤罐,用于调蓄的水箱,还有高位加压的加压泵。抄表员每月一次到各家各户

抄水表,并完成收费。总之,水厂的统一经营管理工作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专用性人力资

本投入。因此,凤凰社区与工商企业针对居民饮用供水厂签订分成合约,其事后监督、决策成本

S 比较小。以资金投入量为依据,确定分成比例r的议价成本也很低。凤凰社区的农地属于承

包到户、分块使用的集体资产。如果签订固定租约,只需以当地农地流转市场价格为参考,事前

议价成本很低;而分成合约下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则很高。因此,在参与议价人数规模等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更有可能采用固定租约,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产更有可能采

用分成合约。推论2得到证明。
凤凰社区所呈现出的混合合约情况,以及推论2的结论,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并不少见。例如:山西省长治市韩店镇桥沟村引进陶清湖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村集体将农地以固

定租约形式进行集中,再出租给公司;而荒山、荒滩、荒坡、荒沟等集体资产,联合村民集资修建栈

道、垂钓场,以分成合约方式与公司联合经营。由于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具有可分性,使得产权结

构和产权交易变得相对复杂,进而影响产权交易成本。产权特性影响交易成本的机理在于产权

可分性下的不同产权结构与治理合约的适应性程度。根据不同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特性,选择

合适的合约,是农业农村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3.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合约选择

兴隆坳村将农产品品牌使用权、农产品加工用房,凤凰社区将茶叶加工厂房、风情街建筑物、
装修后的房屋出租给企业,收取固定租金。乌牛村的水果分拣选中心设备、厂房则采用分成合约

方式。三个案例村的上述资产在资产属性、产权特性方面差别不大,为何却有不同的合约选择?
具体来看,若兴隆坳村与工商企业针对大米品牌使用权、农产品加工用房签订分成合约,需要村

企在大米生产、大米销售,猕猴桃加工、猕猴桃销售等环节中分别进行商议、决策。由于兴隆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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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流,缺乏大米和猕猴桃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工商企业会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行为,兴隆坳村需要付出更多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进而提高分成合约下的总交易成本β+
S。与兴隆坳村情况相似,凤凰社区拥有的农业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很少,若针对茶叶加工厂房、
风情街建筑物、装修后的房屋签订分成合约,需要村集体在茶叶加工、销售,乡村民宿经营中付出

更多的事后、监督决策成本。若签订固定租约,只需以当前市场价格为参考,其事前议价成本 M
较低,固定租约下的总交易成本远低于分成合约下的交易成本。因此,兴隆坳村、凤凰社区分别

与工商企业针对上述集体资产签订固定租约。
与兴隆坳村、凤凰社区不同,截止到2018年,乌牛村的仙桃李种植已历经5年的发展。该村

53名党员已成为仙桃李种植经营的核心人才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专职剪枝疏果人员、果树虫

害防治管理人员、水果分拣管理等专业人才,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高。若乌牛村与工商企业针

对水果分拣选中心设备、厂房采用固定租约方式,不仅要估计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资产相关的人

力资本的机会成本也会被暗含在缔约价格中。乌牛村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估值没有市场

价格可以参考,双方拟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 M 会很高。若乌牛村与企业采用分成合

约,仙桃李种植经营、水果分拣选的操作主体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事后监督、决策成本S
并不会额外增加太多。因此,固定租约下的总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分成合约下的总交易成本,乌牛

村与工商企业针对上述资产签订分成合约。推论3得到证明。将推论3的结论推广至一般情况

也是适用的,例如:贵州省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村在村委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人才回流,
随着集体经济组织内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的提高,农地经营合约也经历了从固定租约到分成合

约的转变。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农村市场缺乏对农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市场估价,农业农村实践

中那些拥有更多农业专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村集体,更倾向于采用分成合约方式经营集体资产。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基于“交易成本—合约选择”的分析思路,构建了村企合约选择模型,旨在

探究村企为何会针对农村集体资产缔结不同合约。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企业针对一

项农村集体资产确定一个固定租约的事前议价成本太高,使村企双方商定一个固定租约甚至不

可能的时候,村企会寻求用分成合约来代替。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村企会针对不同集体资

产分别缔约,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间会出现既有分成合约、又有固定租约的情况。
为解决交易成本难以度量的问题,本文依据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来对村企合约选择进行进一步

推断。与未承包到户的荒山、荒坡等农村集体资产相比,承包到户的农地等农村集体资产更有可

能采用固定租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集体资产属性越难以测度,村
企越倾向于签订分成合约。通过重庆市兴隆坳村、凤凰社区、乌牛村三个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对
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

学界对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合作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村企

利益共同体”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合约关系。相对于已

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不同合约类型相关的交易成本视角出发,基于合约选择分析范式,对
村企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有助于从本质上梳理资本下乡背景下的村企关系,对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资本合理的合作机制设定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二)进一步讨论

基于前述分析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关注。第一,高交

易成本下,农村集体资产潜在的“反公地悲剧”问题。“反公地悲剧”是指资源或产权过度分割以

至破碎化,导致资源排他性过强,造成资源使用不足的悲剧。除上述村企合约选择分析中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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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即当事前议价成本,事后监督、决策成本均较高时,村企缔约的可能性

会降低,直到不存在缔约行为。若这种高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产权过度分割情况下,个体理性与

集体理性的严重偏离,那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契约很难达到均衡。此时,因组织内部交

易成本过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面临既不能自主发展,也不能与其他经营主体缔约经营

的困境,形成农村集体资产潜在的“反公地悲剧”问题。第二,合约不匹配情况下,经济组织的生

产效率损失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资产经营合约的选择中应尊重市场规律,依据

交易主体特征和集体资产特性选择合适的合约。基层政府若以“保护农民利益”为由硬性规定农

村集体资产的经营要选择分成合约,或为了经营稳定就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脚踢”,选
择固定租约,这种不适宜的合约选择,必然因高交易成本而引起资产的租值耗散,最终导致村企

合作共同的生产效率损失问题。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村企合作是农村资源要素重组的过程,也是城乡要素融合发展的有效路

径。与要素相关的交易成本和合约方式,依然是促进村企合作、盘活农村集体资产的关键。因

此,基于资本下乡的大趋势,未来的政策重点要着眼于降低要素交易成本、促进要素合约匹配。
一是要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利配置、规范合约内容等方式降低农村集体资产议价成本。
要通过治理机制的创新来降低资本下乡后乡村社会“多层次、多主体”决策中的监督、决策成本。
二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村企合约选择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状况、人力资本专用性程

度为立足点,以基层政府监督为辅助手段,促进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下的要素合约匹配。三是建

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管理体制,建立地方财政部门、农林部门、国土资

源部门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同时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牵头部门、协管部门、农村集体资产

交易纠纷事件处理主管部门。简化优化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 孔祥智,高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J].理论探索,2017(1):116-122.
[2] 马良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J].中州学刊,2021(2):66-72.
[3] 唐惠敏.村企合作的生成逻辑、政策需求与理想类型[J].北京社会科学,2021(11):94-105.
[4] 陈光梅.外部性与“村企结对”长效机制研究———以宁波为例[J].企业经济,2011(12):157-159.
[5] 汤志华.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参与———基于广西恭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模式的分析[J].农村经济,2009(6):32-34.
[6] 张琦.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府谷现象”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1(4):58-63.
[7] 谷玉良.“众筹创业”与“村企合一”:新时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以湖北省荆门市 M村为例[J].求实,2016(8):78-86.
[8] 王晓飞,岳晓文旭,周立.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21(10):20-31.
[9] 陈亚东,郭淑敏,刘现武.西部地区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2):116-122.
[10] 杜志雄,赵黎,崔红志.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1):95-103.
[11] 唐惠敏,范和生.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17-125.
[12] 赵泉民,井世洁.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N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6):64-74.
[13] 邓正阳.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6):53-65.
[14] 吴春梅,靳雯.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农民经济互助的中国方略[J].理论探讨,2021(1):46-53.
[15] 吴亮.冲突与融合:涉农公司下乡后的村企关系[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16]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5):63-87.
[17] 蒋国河,江小玲.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下乡与村企关系:互惠难题与合作困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1):111-124.
[18] 胡新艳,罗必良.村企合作模式的产生与组织效率:来自广东省百岭村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0(2):93-98.
[19] 罗兰,乔圣茹,王东阳.“村企共建”与精准扶贫[J].中国行政管理,2017(7):156.
[20] 范恒山.城镇村企联动实现乡村振兴[J].宏观经济管理,2019(7):10-12.
[21] CHEUNGS.Transactioncosts,riskaversion,andthechoiceofcontractualarrangements[J].Thejournaloflaw&economics,

1969(1):23-42.

381



[22] STIGLITZJ.Incentivesandrisksharinginsharecropping[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4(2):219-255.
[23] GROSSMANS,HARTO.Ananalysisoftheprincipal-agentproblem[J].Econometrica,1983(1):7-45.
[24] ESWARAN M,KOTWALA.Atheoryofcontractualstructureinagriculture[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5(3):352-367.
[25] LAFONTAINEF.AgencyTheoryandfranchising:someempiricalresults[J].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1992(2):263-283.
[26] LAFFONTJ,MATOUSSIM.MORALH.FinancialconstraintsandsharecroppinginElOulja[J].Thereviewofeconomic

studies,1995(3):381-399.
[27] RAOC.Uncertainty,entrepreneurship,andsharecroppinginIndia[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1(3):578-595.
[28] ALLEND,LUECKD.Riskpreferencesandtheeconomicsofcontract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5(2):447-451.
[29] AGGARWALR.Roleofrisksharingandtransactioncostsincontractchoice:Theoryandevidencefromgroundwatercontracts

[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2007(3):475-496.
[30] ALLEND,LUECKD.Theroleofriskincontractchoice[J].Journaloflaw,economics,&organization,1999(3):704-736.
[31] 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M].易宪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24.
[32] COASER.Thenatureofthefirm[J].Economica,1937(16):386.
[33] COASER.Theproblemofsocialcost[J].TheJournaloflaw&economics,2013(4):837-877.
[34] BLACKG.Theincentiveeffectinsharecontracts:Thecaseoffiniteresources[J].Internationaladvancesineconomicresearch,

2000(3):461-474.
[35] HOBBS,J.E.Measuringtheimportanceoftransactioncostsincattlemarketing[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

ics,1997(4):1083-1095.
[36] LEFFLERK,RUCKERR.Transactionscostsandtheefficientorganizationofproduction:Astudyoftimber-harvestingcon-

tracts[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5):1060-1087.
[37]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2-61.
[38] 徐京波.农村集体资产分类流失的实践逻辑———基于胶东地区发达农村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8(3):127-133.
[39] 张应良,徐亚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深化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47-57.

ContractChoiceforNew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and
EnterpriseintheContextofCapitalFlowingtotheCountryside:

AnchorLeaseand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

LEILixia1,ZHANGYingliang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RuralEconomyandManagementResearchCenter,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industrialandcommercialenterpriseswithcapitalforc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processofdevelo-
pingandexpandingthenewruralcollectiveeconomy.Thekeytotheeffectivecooperationbetweenthenewruralcollec-
tiveeconomicorganizationandenterprisesliesinthetypesofcontracts.Basedontheanalyticlogicof“transaction
costs-contractchoice”,thispaperdefinesthetransactioncostsofthecontractchoicefornewruralcollectiveeconomic
organizationandenterpriseasex-antenegotiatingcosts,ex-postsupervisioncostsandex-postdecisionmakingcosts.
Subsequently,atheoreticalmodelofanchorleaseand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areconstructedrespectively.The
studyfoundthatwhentheex-antenegotiatingcostistoohightomakeananchorlease,new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
ganizationandenterprisewillchoosea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Ruralcollectiveassetswithcontractedfarmlands
tohouseholdsaremorelikelytoconcludea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comparedwiththosewithuncontractedbar-
renhillsandslopes.Thestrongerthespecificityofhumancapitalinthenew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
grows,themoredifficultitistomeasuretheattributesofcollectiveassets,andthemorelikelynewruralcollectiveeco-
nomicorganizationandenterprisesaretosigna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Throughacomparativeanalysisofthree
typicalcases,thetheoreticalhypothesisisverified.Furtherdiscussionfoundthatifthetransactioncostistoohigh,it
willleadtothepotential“anti-commonstragedy”ofruralcollectiveassets;Ifthecontractdoesnotmatch,itwillleadto
lossinefficiencyofjointproductionofnew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andenterprises.
Keywords:transactioncosts;thecontractchoice;anchorlease;sharecroppingofsharete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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